2025-2026学年第 二 学期

研究生学位授予工作流程时间安排表

	流程安排
	截止时间

	审核学费缴纳和培养方案

完成情况
	各二级培养单位审核学位申请人学费缴纳及培养方案完成情况（未缴纳学费但拟提交学位申请的同等学力申硕人员，请联系研究生院学位管理科，联系电话：023-67258537）。
	2026年3月10日

	
	研究生院复核学位申请人培养方案完成情况。
	2026年3月17日

	学位申请与评阅前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
	学位申请
	学位申请人登录研管系统提交学位申请，并上传学位论文定稿后提交导师审核；审核通过的，进入到学术不端行为初检环节。
	2026年3月18日

中午12:00

	
	复检
	学位论文初检未通过但满足复检条件的学位申请人，登录研管系统提交学位论文复检申请，并上传学位论文定稿后提交导师审核；审核通过的，进入到学术不端行为复检环节。
	2026年3月25日

中午12:00

	学位论文

评阅与答辩
	各二级培养单位组织完成学位论文评阅与答辩工作。
	2026年5月29日

	答辩后学位论文学术不端

行为检测
	答辩通过的学位申请人登录研管系统上传学位论文定稿后提交导师审核；审核通过的，进入到答辩后检测环节。
	2026年6月5日

中午12:00

	学位授予

信息报送
	各二级培养单位组织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并向研究生院报送学位授予相关材料。
	2026年6月10日

	学位论文归档
	 各二级培养单位组织开展学位论文归档工作。
	以图书馆通知为准

	备注：

1.各二级培养单位可在各环节截止时间前自行安排本单位学位授予各环节时间节点；

2.学位申请人上传学位论文定稿前，请务必与导师充分沟通，确保上传研管系统的学位论文为导师线下指导把关后的最终版本。


